珠海市具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且具有一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界定标准（试行）

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具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且规模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个体工商户，应当根据《珠海市经济特区消防条例》规定，履行单位的消防安全职责，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上并具有销售、服务性质的商店、饮食店、汽车摩托车修理店、洗衣店、电器维修店、美容美发店（院）、室内市场、物流快递单位等场所；

二、建筑高度超过24米的，或者建筑高度不超过24米但任一楼层建筑面积在250平方米以上，具有加工、生产、制造性质的场所；

三、建筑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并具有休闲娱乐功能的酒吧、茶艺馆、棋牌室（含麻将房）、桌球室、咖啡馆、“密室逃脱”、“剧本杀”以及歌舞娱乐放映游艺等公共娱乐场所；
四、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

五、客房数在10间以上或者床位数在20张以上的旅店、旅游民宿，床位数在20张以上的养老院和寄宿制的托儿所、幼儿园；

六、建筑面积500平方米以上的其他生产、储存、经营场所。

七、符合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的其他个体工商户。

注：1、本标准中的“以上”均不包含本数；

2、本标准中的“建筑面积”均指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场所”对应建筑的面积或者实际经营活动中经营场所的建筑面积，两者不一致的，以实际经营活动中经营场所的建筑面积为准。

